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04號

抗  告  人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盈宏  

代  理  人  黃秀惠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麗崴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扣押事

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113年

度全事聲字第3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

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28

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

見之機會，包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查相對

人聲請假扣押抗告人財產，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113年度司

裁全字第867號裁定准予假扣押及供擔保免為假扣押之諭知

（下稱原處分），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抗

告人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提起抗告，相對人亦於同年11月2

7日具狀陳述意見，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意旨略以：兩造於112年4月27日、5

月5日先後簽訂合作協議書、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共同開

發澎湖縣湖西鄉土地之太陽能案場（下稱系爭開發案），由

伊支付抗告人預付款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下稱系爭

預付款），抗告人則開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下稱附表一支

票）交付予伊。嗣抗告人於同年6月9日與伊之母公司麗升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麗升公司）另行簽訂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改由雙方

合作進行系爭開發案，麗升公司並簽發如附表二所示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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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附表二支票）給抗告人，伊則以提示附表一支票付款

方式取回系爭預付款。詎抗告人向銀行撤銷付款委託，致伊

無法取回系爭預付款。附表一支票既遭退票，足見抗告人資

力不足，難以期待將來足額清償，且抗告人先表明願簽署協

議書並返還2,000萬元予伊，待取得附表二支票後卻拒絕簽

署協議書並撤銷付款委託，顯見其自始不願還款，實難期待

將來有清償之可能，日後顯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伊

願供擔保以待釋明之不足，請求准許伊對抗告人之財產於2,

0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原法院裁准相對人以667萬

元或同面額之金融機構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抗告人擔保後，得

對抗告人在2,0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並諭知抗告人如為

相對人供同額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並答辯聲明：

抗告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自承其就系爭投資案之相關權利義務

改由麗升公司承擔，相對人即非契約當事人，自無從終止契

約並對伊聲請假扣押。系爭擔保金業已轉為麗升公司之簽約

金，麗升公司交付附表二支票亦非交換系爭預付款之用，伊

對相對人並無義務可言。且相對人亦未釋明有何假扣押原

因，原裁定未察，駁回伊之異議，顯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

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等語。

四、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未提出能即

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請求及假扣押

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又假扣押

為保全程序之一種，係在本案訟爭尚未判決確定以前，預防

將來債權人勝訴後，不能強制執行或難於執行而設。債權人

所主張之債權能否成立，尚待本案之判決，始能確定之，初

非假扣押程序所能審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87、10

49號裁定同此意旨）。又債權人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均應

釋明，此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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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

概為如此者為已足。再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

第1項規定，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

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

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地、逃匿

無蹤、隱匿財產、債務人現存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

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等為限。倘債務人否認債

權，且無意清償，則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

除，為確保債權之滿足，仍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債權人就此如已為相當之釋明，即難謂其就假

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15號裁定同此意旨）。

五、經查：

　㈠相對人業已釋明請求之原因事實：　　

　　相對人主張其對抗告人有2,000萬元債權存在，業據提出其

與抗告人間合作協議書、第一次增補協議、附表一、二支票

影本、系爭契約（含契約變更協議書）、協議書、簽收單為

證（見原處分卷），故從形式上審查，堪認相對人就其請求

之原因事實已為相當之釋明。至其主張是否有理由，則屬實

體事項，根據上開說明，非本件假扣押程序所應審究。

　㈡相對人業已釋明假扣押原因：　　

　　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向銀行撤銷付款委託，任令附表一支票跳

票，且本件抗告人持原裁定假執行，查封所得未足以滿足系

爭債權等情，業據其提出退票理由單為證（見本院卷第75

頁），又相對人持原裁定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該院以11

3年度司執全字第400號受理在案，惟原法院民事執行處僅扣

押抗告人對第一商業銀行之存款債權7萬0,909元、玉山銀行

存款1,670萬0,282元（其中5萬元已設定質權）、3,442元、

外幣存款（折合新臺幣16,960元）、全國農業金庫存款9,69

7元、現金3,645元、對第三人債權2萬6,880元，業據本院調

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是抗告人既無意清償，且相對人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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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額不足以清償系爭債務，堪認相對人已釋明假扣押原

因。

六、綜上所述，相對人主張其對抗告人有2,000萬元之假扣押請

求及原因，已有相當釋明，且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

足，聲請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處分准許其聲

請，並酌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

押，自無不合。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

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陳正禧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書記官　洪鴻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受款人

纖米股份

有限公司

112年8月8日 AK0000000 2,000萬元 麗崴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發票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受款人

華鎂鑫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3年7月4日 CI0000000 600萬元 纖米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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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鎂鑫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3年7月11日 CI0000000 1,430萬元 纖米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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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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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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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04號
抗  告  人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盈宏  
代  理  人  黃秀惠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麗崴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113年度全事聲字第3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查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抗告人財產，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113年度司裁全字第867號裁定准予假扣押及供擔保免為假扣押之諭知（下稱原處分），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提起抗告，相對人亦於同年11月27日具狀陳述意見，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意旨略以：兩造於112年4月27日、5月5日先後簽訂合作協議書、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共同開發澎湖縣湖西鄉土地之太陽能案場（下稱系爭開發案），由伊支付抗告人預付款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下稱系爭預付款），抗告人則開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下稱附表一支票）交付予伊。嗣抗告人於同年6月9日與伊之母公司麗升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麗升公司）另行簽訂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改由雙方合作進行系爭開發案，麗升公司並簽發如附表二所示支票（下稱附表二支票）給抗告人，伊則以提示附表一支票付款方式取回系爭預付款。詎抗告人向銀行撤銷付款委託，致伊無法取回系爭預付款。附表一支票既遭退票，足見抗告人資力不足，難以期待將來足額清償，且抗告人先表明願簽署協議書並返還2,000萬元予伊，待取得附表二支票後卻拒絕簽署協議書並撤銷付款委託，顯見其自始不願還款，實難期待將來有清償之可能，日後顯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伊願供擔保以待釋明之不足，請求准許伊對抗告人之財產於2,0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原法院裁准相對人以667萬元或同面額之金融機構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抗告人擔保後，得對抗告人在2,0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並諭知抗告人如為相對人供同額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並答辯聲明：抗告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自承其就系爭投資案之相關權利義務改由麗升公司承擔，相對人即非契約當事人，自無從終止契約並對伊聲請假扣押。系爭擔保金業已轉為麗升公司之簽約金，麗升公司交付附表二支票亦非交換系爭預付款之用，伊對相對人並無義務可言。且相對人亦未釋明有何假扣押原因，原裁定未察，駁回伊之異議，顯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等語。
四、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又假扣押為保全程序之一種，係在本案訟爭尚未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不能強制執行或難於執行而設。債權人所主張之債權能否成立，尚待本案之判決，始能確定之，初非假扣押程序所能審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87、1049號裁定同此意旨）。又債權人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均應釋明，此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為已足。再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地、逃匿無蹤、隱匿財產、債務人現存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等為限。倘債務人否認債權，且無意清償，則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為確保債權之滿足，仍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債權人就此如已為相當之釋明，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15號裁定同此意旨）。
五、經查：
　㈠相對人業已釋明請求之原因事實：　　
　　相對人主張其對抗告人有2,000萬元債權存在，業據提出其與抗告人間合作協議書、第一次增補協議、附表一、二支票影本、系爭契約（含契約變更協議書）、協議書、簽收單為證（見原處分卷），故從形式上審查，堪認相對人就其請求之原因事實已為相當之釋明。至其主張是否有理由，則屬實體事項，根據上開說明，非本件假扣押程序所應審究。
　㈡相對人業已釋明假扣押原因：　　
　　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向銀行撤銷付款委託，任令附表一支票跳票，且本件抗告人持原裁定假執行，查封所得未足以滿足系爭債權等情，業據其提出退票理由單為證（見本院卷第75頁），又相對人持原裁定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該院以113年度司執全字第400號受理在案，惟原法院民事執行處僅扣押抗告人對第一商業銀行之存款債權7萬0,909元、玉山銀行存款1,670萬0,282元（其中5萬元已設定質權）、3,442元、外幣存款（折合新臺幣16,960元）、全國農業金庫存款9,697元、現金3,645元、對第三人債權2萬6,880元，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是抗告人既無意清償，且相對人扣押之金額不足以清償系爭債務，堪認相對人已釋明假扣押原因。
六、綜上所述，相對人主張其對抗告人有2,000萬元之假扣押請求及原因，已有相當釋明，且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聲請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處分准許其聲請，並酌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自無不合。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陳正禧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書記官　洪鴻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受款人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8月8日

		AK0000000

		2,000萬元

		麗崴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受款人



		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7月4日

		CI0000000

		600萬元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7月11日

		CI0000000

		1,430萬元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04號
抗  告  人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盈宏  
代  理  人  黃秀惠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麗崴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扣押事
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113年
度全事聲字第3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
    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28
    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
    見之機會，包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查相對
    人聲請假扣押抗告人財產，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113年度司
    裁全字第867號裁定准予假扣押及供擔保免為假扣押之諭知
    （下稱原處分），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抗
    告人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提起抗告，相對人亦於同年11月2
    7日具狀陳述意見，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意旨略以：兩造於112年4月27日、5
    月5日先後簽訂合作協議書、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共同開
    發澎湖縣湖西鄉土地之太陽能案場（下稱系爭開發案），由
    伊支付抗告人預付款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下稱系爭
    預付款），抗告人則開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下稱附表一支
    票）交付予伊。嗣抗告人於同年6月9日與伊之母公司麗升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麗升公司）另行簽訂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改由雙方
    合作進行系爭開發案，麗升公司並簽發如附表二所示支票（
    下稱附表二支票）給抗告人，伊則以提示附表一支票付款方
    式取回系爭預付款。詎抗告人向銀行撤銷付款委託，致伊無
    法取回系爭預付款。附表一支票既遭退票，足見抗告人資力
    不足，難以期待將來足額清償，且抗告人先表明願簽署協議
    書並返還2,000萬元予伊，待取得附表二支票後卻拒絕簽署
    協議書並撤銷付款委託，顯見其自始不願還款，實難期待將
    來有清償之可能，日後顯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伊願
    供擔保以待釋明之不足，請求准許伊對抗告人之財產於2,00
    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原法院裁准相對人以667萬元
    或同面額之金融機構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抗告人擔保後，得對
    抗告人在2,0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並諭知抗告人如為相
    對人供同額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並答辯聲明：抗
    告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自承其就系爭投資案之相關權利義務
    改由麗升公司承擔，相對人即非契約當事人，自無從終止契
    約並對伊聲請假扣押。系爭擔保金業已轉為麗升公司之簽約
    金，麗升公司交付附表二支票亦非交換系爭預付款之用，伊
    對相對人並無義務可言。且相對人亦未釋明有何假扣押原因
    ，原裁定未察，駁回伊之異議，顯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
    ，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等語。
四、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未提出能即
    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請求及假扣押
    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又假扣押
    為保全程序之一種，係在本案訟爭尚未判決確定以前，預防
    將來債權人勝訴後，不能強制執行或難於執行而設。債權人
    所主張之債權能否成立，尚待本案之判決，始能確定之，初
    非假扣押程序所能審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87、10
    49號裁定同此意旨）。又債權人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均應
    釋明，此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
    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
    概為如此者為已足。再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
    第1項規定，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
    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
    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地、逃匿
    無蹤、隱匿財產、債務人現存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
    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等為限。倘債務人否認債權
    ，且無意清償，則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
    為確保債權之滿足，仍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債權人就此如已為相當之釋明，即難謂其就假扣押
    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抗字第415號裁定同此意旨）。
五、經查：
　㈠相對人業已釋明請求之原因事實：　　
　　相對人主張其對抗告人有2,000萬元債權存在，業據提出其
    與抗告人間合作協議書、第一次增補協議、附表一、二支票
    影本、系爭契約（含契約變更協議書）、協議書、簽收單為
    證（見原處分卷），故從形式上審查，堪認相對人就其請求
    之原因事實已為相當之釋明。至其主張是否有理由，則屬實
    體事項，根據上開說明，非本件假扣押程序所應審究。
　㈡相對人業已釋明假扣押原因：　　
　　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向銀行撤銷付款委託，任令附表一支票跳
    票，且本件抗告人持原裁定假執行，查封所得未足以滿足系
    爭債權等情，業據其提出退票理由單為證（見本院卷第75頁
    ），又相對人持原裁定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該院以113
    年度司執全字第400號受理在案，惟原法院民事執行處僅扣
    押抗告人對第一商業銀行之存款債權7萬0,909元、玉山銀行
    存款1,670萬0,282元（其中5萬元已設定質權）、3,442元、
    外幣存款（折合新臺幣16,960元）、全國農業金庫存款9,69
    7元、現金3,645元、對第三人債權2萬6,880元，業據本院調
    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是抗告人既無意清償，且相對人扣押
    之金額不足以清償系爭債務，堪認相對人已釋明假扣押原因
    。
六、綜上所述，相對人主張其對抗告人有2,000萬元之假扣押請
    求及原因，已有相當釋明，且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聲請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處分准許其聲請，
    並酌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自
    無不合。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並無違
    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陳正禧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書記官　洪鴻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受款人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8月8日 AK0000000 2,000萬元 麗崴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受款人 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7月4日 CI0000000 600萬元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7月11日 CI0000000 1,430萬元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04號
抗  告  人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盈宏  
代  理  人  黃秀惠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麗崴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113年度全事聲字第3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查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抗告人財產，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113年度司裁全字第867號裁定准予假扣押及供擔保免為假扣押之諭知（下稱原處分），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提起抗告，相對人亦於同年11月27日具狀陳述意見，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意旨略以：兩造於112年4月27日、5月5日先後簽訂合作協議書、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共同開發澎湖縣湖西鄉土地之太陽能案場（下稱系爭開發案），由伊支付抗告人預付款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下稱系爭預付款），抗告人則開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下稱附表一支票）交付予伊。嗣抗告人於同年6月9日與伊之母公司麗升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麗升公司）另行簽訂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改由雙方合作進行系爭開發案，麗升公司並簽發如附表二所示支票（下稱附表二支票）給抗告人，伊則以提示附表一支票付款方式取回系爭預付款。詎抗告人向銀行撤銷付款委託，致伊無法取回系爭預付款。附表一支票既遭退票，足見抗告人資力不足，難以期待將來足額清償，且抗告人先表明願簽署協議書並返還2,000萬元予伊，待取得附表二支票後卻拒絕簽署協議書並撤銷付款委託，顯見其自始不願還款，實難期待將來有清償之可能，日後顯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伊願供擔保以待釋明之不足，請求准許伊對抗告人之財產於2,0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原法院裁准相對人以667萬元或同面額之金融機構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抗告人擔保後，得對抗告人在2,0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並諭知抗告人如為相對人供同額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並答辯聲明：抗告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自承其就系爭投資案之相關權利義務改由麗升公司承擔，相對人即非契約當事人，自無從終止契約並對伊聲請假扣押。系爭擔保金業已轉為麗升公司之簽約金，麗升公司交付附表二支票亦非交換系爭預付款之用，伊對相對人並無義務可言。且相對人亦未釋明有何假扣押原因，原裁定未察，駁回伊之異議，顯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等語。
四、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又假扣押為保全程序之一種，係在本案訟爭尚未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不能強制執行或難於執行而設。債權人所主張之債權能否成立，尚待本案之判決，始能確定之，初非假扣押程序所能審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87、1049號裁定同此意旨）。又債權人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均應釋明，此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為已足。再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地、逃匿無蹤、隱匿財產、債務人現存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等為限。倘債務人否認債權，且無意清償，則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為確保債權之滿足，仍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債權人就此如已為相當之釋明，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15號裁定同此意旨）。
五、經查：
　㈠相對人業已釋明請求之原因事實：　　
　　相對人主張其對抗告人有2,000萬元債權存在，業據提出其與抗告人間合作協議書、第一次增補協議、附表一、二支票影本、系爭契約（含契約變更協議書）、協議書、簽收單為證（見原處分卷），故從形式上審查，堪認相對人就其請求之原因事實已為相當之釋明。至其主張是否有理由，則屬實體事項，根據上開說明，非本件假扣押程序所應審究。
　㈡相對人業已釋明假扣押原因：　　
　　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向銀行撤銷付款委託，任令附表一支票跳票，且本件抗告人持原裁定假執行，查封所得未足以滿足系爭債權等情，業據其提出退票理由單為證（見本院卷第75頁），又相對人持原裁定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該院以113年度司執全字第400號受理在案，惟原法院民事執行處僅扣押抗告人對第一商業銀行之存款債權7萬0,909元、玉山銀行存款1,670萬0,282元（其中5萬元已設定質權）、3,442元、外幣存款（折合新臺幣16,960元）、全國農業金庫存款9,697元、現金3,645元、對第三人債權2萬6,880元，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是抗告人既無意清償，且相對人扣押之金額不足以清償系爭債務，堪認相對人已釋明假扣押原因。
六、綜上所述，相對人主張其對抗告人有2,000萬元之假扣押請求及原因，已有相當釋明，且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聲請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處分准許其聲請，並酌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自無不合。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陳正禧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書記官　洪鴻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受款人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8月8日

		AK0000000

		2,000萬元

		麗崴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受款人



		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7月4日

		CI0000000

		600萬元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7月11日

		CI0000000

		1,430萬元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04號
抗  告  人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盈宏  
代  理  人  黃秀惠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麗崴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間聲請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113年度全事聲字第3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查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抗告人財產，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113年度司裁全字第867號裁定准予假扣押及供擔保免為假扣押之諭知（下稱原處分），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提起抗告，相對人亦於同年11月27日具狀陳述意見，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意旨略以：兩造於112年4月27日、5月5日先後簽訂合作協議書、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共同開發澎湖縣湖西鄉土地之太陽能案場（下稱系爭開發案），由伊支付抗告人預付款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下稱系爭預付款），抗告人則開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下稱附表一支票）交付予伊。嗣抗告人於同年6月9日與伊之母公司麗升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麗升公司）另行簽訂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改由雙方合作進行系爭開發案，麗升公司並簽發如附表二所示支票（下稱附表二支票）給抗告人，伊則以提示附表一支票付款方式取回系爭預付款。詎抗告人向銀行撤銷付款委託，致伊無法取回系爭預付款。附表一支票既遭退票，足見抗告人資力不足，難以期待將來足額清償，且抗告人先表明願簽署協議書並返還2,000萬元予伊，待取得附表二支票後卻拒絕簽署協議書並撤銷付款委託，顯見其自始不願還款，實難期待將來有清償之可能，日後顯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伊願供擔保以待釋明之不足，請求准許伊對抗告人之財產於2,0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原法院裁准相對人以667萬元或同面額之金融機構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抗告人擔保後，得對抗告人在2,0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並諭知抗告人如為相對人供同額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並答辯聲明：抗告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自承其就系爭投資案之相關權利義務改由麗升公司承擔，相對人即非契約當事人，自無從終止契約並對伊聲請假扣押。系爭擔保金業已轉為麗升公司之簽約金，麗升公司交付附表二支票亦非交換系爭預付款之用，伊對相對人並無義務可言。且相對人亦未釋明有何假扣押原因，原裁定未察，駁回伊之異議，顯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等語。
四、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又假扣押為保全程序之一種，係在本案訟爭尚未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不能強制執行或難於執行而設。債權人所主張之債權能否成立，尚待本案之判決，始能確定之，初非假扣押程序所能審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87、1049號裁定同此意旨）。又債權人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均應釋明，此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為已足。再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地、逃匿無蹤、隱匿財產、債務人現存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等為限。倘債務人否認債權，且無意清償，則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為確保債權之滿足，仍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債權人就此如已為相當之釋明，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15號裁定同此意旨）。
五、經查：
　㈠相對人業已釋明請求之原因事實：　　
　　相對人主張其對抗告人有2,000萬元債權存在，業據提出其與抗告人間合作協議書、第一次增補協議、附表一、二支票影本、系爭契約（含契約變更協議書）、協議書、簽收單為證（見原處分卷），故從形式上審查，堪認相對人就其請求之原因事實已為相當之釋明。至其主張是否有理由，則屬實體事項，根據上開說明，非本件假扣押程序所應審究。
　㈡相對人業已釋明假扣押原因：　　
　　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向銀行撤銷付款委託，任令附表一支票跳票，且本件抗告人持原裁定假執行，查封所得未足以滿足系爭債權等情，業據其提出退票理由單為證（見本院卷第75頁），又相對人持原裁定向原法院聲請假扣押，經該院以113年度司執全字第400號受理在案，惟原法院民事執行處僅扣押抗告人對第一商業銀行之存款債權7萬0,909元、玉山銀行存款1,670萬0,282元（其中5萬元已設定質權）、3,442元、外幣存款（折合新臺幣16,960元）、全國農業金庫存款9,697元、現金3,645元、對第三人債權2萬6,880元，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是抗告人既無意清償，且相對人扣押之金額不足以清償系爭債務，堪認相對人已釋明假扣押原因。
六、綜上所述，相對人主張其對抗告人有2,000萬元之假扣押請求及原因，已有相當釋明，且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聲請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處分准許其聲請，並酌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自無不合。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陳正禧 
　　　　　　　　　　　　　　　　　　  法　官　施懷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書記官　洪鴻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受款人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8月8日 AK0000000 2,000萬元 麗崴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支票號碼 票面金額 受款人 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7月4日 CI0000000 600萬元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華鎂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7月11日 CI0000000 1,430萬元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